北京交通大学
（                    ）项目
施工单位综合治理责任书
为创造良好的学习和工作环境，维护校园安全，防止发生各类事故。按照“谁主管，谁负责”，“预防为主，安全第一”的原则，特制定本责任书。   
一、各施工单位进入我校施工期间，要认真执行国家有关交通、防火、治安等方面的法规和条例，学校的管理规定，对施工现场和人员要加强管理，落实各项安全措施，文明施工，安全施工；
二、各施工单位要认真贯彻执行公安部关于消防安全的指示精神，做好施工现场的防火工作，制度上墙，专人专责，配备足够的灭火器材，动火要有专人负责，并预先办理动火证；

三、禁止使用热得快、电褥子、电炉子等电器和乱拉乱接电线；

四、对施工车辆要进行安全提示，车辆进入校园要文明礼让，减速慢行，避让行人、骑车人，防止发生交通事故；
五、要加强对施工人员的管理，进驻校园的施工人员，要注意自身文明，遵守学校管理制度。禁止在施工区域以外的校园内闲逛；

六、施工单位如因管理不善，违反以上规定，发生各类安全事故，除由有关部门处理外，还要按甲方管理规定的有关条款进行相应处罚；

七、本责任书一式三份，由后勤集团负责与施工单位签定。校安全委员会、后勤集团、施工单位各保留一份；

八、本协议书自签字之日起生效。
校安全委员会          后勤服务产业集团           施工单位
（盖章）                （盖章）             （签字盖章）     
 年   月   日

